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陳峰民                                 

相  對  人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代  表  人  辜仲諒             

上列當事人間因註銷各級教練證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之

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第5項分別規定：「於行政訴

    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是行政訴訟起訴前，

    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

    事，當事人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規定聲請裁

    定停止執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規定受處分人得申

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由上開機

    關獲得救濟，殊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

    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

    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

    ，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

    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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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最高

    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963號、97年度裁字第1988號裁定意

旨參照）。其次，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裁定

停止執行，必須同時具備：1.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2.有急迫情事。3.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

響等3要件，始得為之，如欠缺其中一個要件，即應駁回其

停止執行之聲請，而無再審酌其餘要件之必要。是以，行政

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必其執行在客觀

的相當因果關係上，可以預期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

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者，始得

為之。至於是否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或有無急迫情事，

固應以處分相對人立場為考量，惟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

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困難且在社會一般通念上不

能以金錢估價賠償者而言，若僅係當事人主觀上認有難於回

復之損害，尚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　　

二、事實概要：

　　原告持有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並擔任臺南市某國中棒球隊教

練。民國112年間，原告因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即前揭棒球

隊隊員犯故意傷害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

院）112年9月26日112年度簡字第3507號刑事判決有罪確

定，相對人遂於113年7月22日以中棒協諒字第00000000000

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

請教練資格之檢定。原告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並聲請停止

原處分之執行，旋未待訴願機關教育部決定是否停止執行，

逕向本院提起本件停止執行聲請。

三、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為行政處分：

　　⒈查教育部係國民體育法第2條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依

法負有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健全國內體育環境、

推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之權限（國民體育法第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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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惟立法者考量體育項目、種類繁多，為慮及教育

部之行政效能及有效分配國家資源，遂於國民體育法第30

條第1項第2款明文授予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

定、採證及管理制度之公行政任務執行權限，並另於國民

體育法第31條授權教育部另以法規命令規定特定體育團體

辦理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換言之，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本屬國民體育法賦予

國家之權限，而立法者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及明文授權特

定體育團體行使此等公權力後，再授予教育部指揮、監督

權限，則特定體育團體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事項

所採取之措施，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委

託行使公權力」無疑。

　　⒉相對人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之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

教練資格檢定，應屬相對人就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之

事件所為之決定，核為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單方決定，且已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應屬行政處分。

　㈡原處分之適法性顯有疑義：

　　⒈相對人作成原處分存有管轄錯誤：

　　　查聲請人所持有之（104）體教10972號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發給，則聲請人所持之上

開運動教練證自應同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予以註

銷，惟今聲請人之運動教練證之註銷竟係由相對人作成原

處分，顯違反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

辦法（下簡稱教練資格辦法）第8條、第13條規定。

　　⒉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⑴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持

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

銷其教練證：……」國民體育法第31條、教練資格辦法

第13條第1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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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查教練因犯罪而遭註銷教練證後，將無法繼續從事教練

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所規定之工作，且人民於管制期間

內無法藉由任何方式重新取得教練證，則該註銷行為對

該原持有教練證之人民無疑是「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

制」（司法院釋字第749號解釋參照），依司法院釋字

第443號解釋之意旨，國家應依法律或依法律具體明確

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得予以註銷。

　　　⑶惟國民體育法第31條僅授權教育部就運動教練之「資格

檢定」、「授證」、「管理」等事項訂定法規命令，未

賦予教育部就「廢止」運動教練之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之

權力，則教育部於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所為「註

銷」教練證之規定，自屬欠缺母法依據所制定之法規命

令，而屬違憲；又原處分既係依違憲之法規命令所作

成，自亦違法，應予撤銷。

　　⒊相對人依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作

成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⑴因教練之犯罪紀錄而註銷教練證，將使人民無法從事教

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之工作，核屬「職業自由之主觀

條件限制」，本即至少應採中度標準予以審查；又國家

為發展國民之健全體格、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而應

強化體育國手退役轉任基層學校教練後之身分保障，自

可認對於國手退役轉任教練後有加強身分保障之必要，

應提升審查密度之嚴格標準，始屬妥適。

　　　⑵查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於防免

教練所指導之學生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

難以回復之危害範圍內，固可認為具有特別重大公共利

益之正當目的；惟犯傷害罪章之教練，是否均會導致所

指導之運動員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

回復之危害，實有疑義，蓋傷害之行為及所造成之結果

各異，如教練所涉犯者係對學生為「重傷害」之行為，

固可能會對運動員造成難以回復之傷害，然倘若教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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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為之對象並非運動員，或所造成之結果未達「重傷

害」程度，即難謂有對運動員之生命、身體、健康造成

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可能。

　　　⑶再者，縱使教練傷害之對象為運動員，惟其行為實亦為

體罰或罷凌之一種手段，參酌同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

條之1第4款，均以教練之體罰或罷凌行為造成運動員

「身心嚴重侵害」或「身心侵害，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

檢定之必要」，始得註銷教練證並議決1至4年或終身不

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然於教練犯傷害罪章時，並無區

分傷害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實亦難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

條第1款與前述立法目的存有直接及絕對必要之關聯。

　　　⑷又上開教練資格辦法之立法意旨無非在保護受運動教練

指導、培訓運動員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而與教師與學

生間之關係無異，然查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

項亦均非單純僅以「犯傷害罪章」作為當然解聘教師之

事由，毋寧是採取與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

之1第4款相同之規範旨趣，即應有體罰或罷凌學生而造

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或「學生身心侵害有解聘必

要」，始得予以解聘，更可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

全未區分傷害對象、行為、結果而一律加諸註銷教練證

及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法律效果，實難認已符

合貼身剪裁之憲法誡命。

　　⒋原處分如繼續執行恐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

急迫情事：

　　　聲請人現為臺南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之專任

運動教練，帶領棒球隊參加比賽所獲得之成績將高度影響

成績考核，惟聲請人之教練證經相對人註銷後，已無法繼

續帶隊參加相對人及各級政府所舉辦之比賽，而聲請人倘

無法繼續帶隊參加比賽，不僅成績考核結果難已達到70分

之要求，而無法晉本薪獲年功俸，且連續3年未達70分更

將遭解聘或不續聘，遑論聲請人可能於本學年度即因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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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遭決議解聘或不續聘，

可認執行原處分之後果顯屬服公職權之嚴重干預，且原處

分已開始執行，顯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更存有急迫情

事至明。

　　⒌本件無維護重要公益目的所必要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涉傷害學生之案件經○○國中作成教師疑似不

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調查報告，並經該校認定涉違法處

罰（體罰）學生，「情節輕微」，而核予申誡2次之懲

處，足認聲請人所服務之學校經多道程序審議後亦認定，

並無禁絕聲請人於教育場域之必要，足見原處分不加思索

地適用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及第13條第1項第2款，註

銷聲請人之教練證並終身禁止再次申請教練資格檢定，而

違反比例原則，更可見聲請人尚無因其傷害行為而禁絕於

教育場域以外之必要，本案並無維護重要公共利益所必要

之情形，應無不得停止執行之情事等語。　

四、本院查：

　㈠本件聲請人收受原處分後，雖於訴願期間內具狀提起訴願同

時聲請停止執行（參本院卷第23頁至第43頁），然未待訴願

機關就停止執行之聲請作成決定即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此

經訴願機關即教育部回復本院查詢說明清楚，有該部114年1

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40006203號函，及本院電話紀錄

卷內可稽（本院卷第107頁、第117頁）。聲請人既已依訴願

法第93條第2項規定途徑向受理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理

應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結果，乃逕向本院再為聲請，復未釋明

有何難以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的緊急事由存在，依前揭說明，

已難認屬情況緊急而有須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之權利保護必

要。

　㈡次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國民體育法第

31條定有明文，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依據前開授權，

於107年5月28日訂定發布教練資格辦法，其第8條規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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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由特定體育團體發給教練

證。」第9條之1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5月30日發布生

效前，已依經本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

相關規定，取得特定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或其

他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證，於本辦法111年1月10日

修正施行後尚在有效期間者，其有效期間均至114年12月31

日止。」第13條規定「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二、取得教練證

後，有第4條、第4條之1規定情形之一。……。」第4條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一、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查聲請人因

涉有對其指導之棒球隊員徒手毆打行為，經臺南地院刑事判

決有罪確定，有本院依職權查閱之該刑事判決可稽，聲請人

有上開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構成要件之該當；又相對人

為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其屬國

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定義之特定體育團體，亦屬明確，是相

對人因聲請人涉犯傷害罪章，而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

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與前揭教練資格辦法規定

並無不合。聲請人雖爭執相對人無事務管轄權，然觀諸聲請

人現持有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本院卷第49頁），係由中華

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於104年3月18日發證，日期猶早於教練資

格辦法訂定發布之107年5月28日，可知聲請人係依經教育部

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由中華

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取得教練證，依據教練資格辦法第11條第

1項規定，其效期雖延長至114年12月31日，然該辦法第13條

亦明定教練證之註銷，係由「特定體育團體」為之，則本件

聲請人所持有之教練證，其發證機關雖非相對人，仍難因此

認為相對人有事務管轄權之欠缺。

　㈢聲請人又主張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違反法律

保留、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惟前述各節已屬實體爭議

事項，猶待本案訴願或行政訴訟調查認定，客觀上並非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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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審理即能判斷，自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即遽謂原處分之

合法性顯有疑義。

　㈣聲請人復主張原處分執行將導致其無法帶隊參加比賽，並因

此難以達到成績考核70分要求及薪級無法晉升，亦可能因連

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等損害等情。查聲請人主

張遭註銷教練資格後，不得報名參加比賽，乃提出教育部體

育署113年11月29日致○○國中之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3

0201149號函為佐（本院卷第47頁），應屬有據；而聲請人

擔任學校球隊教練，卻無法報名及帶領球隊參賽，將對其作

為學校教職員之業務執行績效產生影響，亦屬經驗上可推論

理解之事。然聲請人是否必將因此致受年終考核未達70分，

乃至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之不利益，似難遽

斷；況年終考核應以全年度平時工作表現綜合評量，不問聲

請人教練證遭註銷後之年終考核是否未達70分，該考核結果

與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確有因果關係，仍待相關事證之調查始

能認定，聲請人主張將因原處分之執行而受難以回復之損

害，並有急迫情事云云，尚難認已經釋明。　

五、綜上，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

定之法定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4

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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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

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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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陳峰民                                 




相  對  人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代  表  人  辜仲諒              
上列當事人間因註銷各級教練證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第5項分別規定：「於行政訴
    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是行政訴訟起訴前，
    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
    事，當事人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規定聲請裁
    定停止執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規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由上開機
    關獲得救濟，殊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
    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
    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
    ，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
    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
    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最高
    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963號、97年度裁字第1988號裁定意旨參照）。其次，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必須同時具備：1.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2.有急迫情事。3.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等3要件，始得為之，如欠缺其中一個要件，即應駁回其停止執行之聲請，而無再審酌其餘要件之必要。是以，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必其執行在客觀的相當因果關係上，可以預期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者，始得為之。至於是否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或有無急迫情事，固應以處分相對人立場為考量，惟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困難且在社會一般通念上不能以金錢估價賠償者而言，若僅係當事人主觀上認有難於回復之損害，尚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　　
二、事實概要：
　　原告持有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並擔任臺南市某國中棒球隊教練。民國112年間，原告因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即前揭棒球隊隊員犯故意傷害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9月26日112年度簡字第3507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相對人遂於113年7月22日以中棒協諒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原告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旋未待訴願機關教育部決定是否停止執行，逕向本院提起本件停止執行聲請。

三、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為行政處分：
　　⒈查教育部係國民體育法第2條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負有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健全國內體育環境、推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之權限（國民體育法第1條參照）。惟立法者考量體育項目、種類繁多，為慮及教育部之行政效能及有效分配國家資源，遂於國民體育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明文授予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採證及管理制度之公行政任務執行權限，並另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授權教育部另以法規命令規定特定體育團體辦理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換言之，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本屬國民體育法賦予國家之權限，而立法者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及明文授權特定體育團體行使此等公權力後，再授予教育部指揮、監督權限，則特定體育團體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事項所採取之措施，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委託行使公權力」無疑。
　　⒉相對人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之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應屬相對人就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之事件所為之決定，核為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決定，且已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應屬行政處分。
　㈡原處分之適法性顯有疑義：
　　⒈相對人作成原處分存有管轄錯誤：
　　　查聲請人所持有之（104）體教10972號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發給，則聲請人所持之上開運動教練證自應同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予以註銷，惟今聲請人之運動教練證之註銷竟係由相對人作成原處分，顯違反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下簡稱教練資格辦法）第8條、第13條規定。
　　⒉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⑴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國民體育法第31條、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教練因犯罪而遭註銷教練證後，將無法繼續從事教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所規定之工作，且人民於管制期間內無法藉由任何方式重新取得教練證，則該註銷行為對該原持有教練證之人民無疑是「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司法院釋字第749號解釋參照），依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之意旨，國家應依法律或依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得予以註銷。
　　　⑶惟國民體育法第31條僅授權教育部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等事項訂定法規命令，未賦予教育部就「廢止」運動教練之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之權力，則教育部於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所為「註銷」教練證之規定，自屬欠缺母法依據所制定之法規命令，而屬違憲；又原處分既係依違憲之法規命令所作成，自亦違法，應予撤銷。
　　⒊相對人依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作成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⑴因教練之犯罪紀錄而註銷教練證，將使人民無法從事教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之工作，核屬「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本即至少應採中度標準予以審查；又國家為發展國民之健全體格、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而應強化體育國手退役轉任基層學校教練後之身分保障，自可認對於國手退役轉任教練後有加強身分保障之必要，應提升審查密度之嚴格標準，始屬妥適。
　　　⑵查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於防免教練所指導之學生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範圍內，固可認為具有特別重大公共利益之正當目的；惟犯傷害罪章之教練，是否均會導致所指導之運動員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實有疑義，蓋傷害之行為及所造成之結果各異，如教練所涉犯者係對學生為「重傷害」之行為，固可能會對運動員造成難以回復之傷害，然倘若教練犯罪行為之對象並非運動員，或所造成之結果未達「重傷害」程度，即難謂有對運動員之生命、身體、健康造成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可能。
　　　⑶再者，縱使教練傷害之對象為運動員，惟其行為實亦為體罰或罷凌之一種手段，參酌同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之1第4款，均以教練之體罰或罷凌行為造成運動員「身心嚴重侵害」或「身心侵害，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要」，始得註銷教練證並議決1至4年或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然於教練犯傷害罪章時，並無區分傷害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實亦難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與前述立法目的存有直接及絕對必要之關聯。
　　　⑷又上開教練資格辦法之立法意旨無非在保護受運動教練指導、培訓運動員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而與教師與學生間之關係無異，然查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亦均非單純僅以「犯傷害罪章」作為當然解聘教師之事由，毋寧是採取與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之1第4款相同之規範旨趣，即應有體罰或罷凌學生而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或「學生身心侵害有解聘必要」，始得予以解聘，更可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全未區分傷害對象、行為、結果而一律加諸註銷教練證及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法律效果，實難認已符合貼身剪裁之憲法誡命。
　　⒋原處分如繼續執行恐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聲請人現為臺南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之專任運動教練，帶領棒球隊參加比賽所獲得之成績將高度影響成績考核，惟聲請人之教練證經相對人註銷後，已無法繼續帶隊參加相對人及各級政府所舉辦之比賽，而聲請人倘無法繼續帶隊參加比賽，不僅成績考核結果難已達到70分之要求，而無法晉本薪獲年功俸，且連續3年未達70分更將遭解聘或不續聘，遑論聲請人可能於本學年度即因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遭決議解聘或不續聘，可認執行原處分之後果顯屬服公職權之嚴重干預，且原處分已開始執行，顯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更存有急迫情事至明。
　　⒌本件無維護重要公益目的所必要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涉傷害學生之案件經○○國中作成教師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調查報告，並經該校認定涉違法處罰（體罰）學生，「情節輕微」，而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足認聲請人所服務之學校經多道程序審議後亦認定，並無禁絕聲請人於教育場域之必要，足見原處分不加思索地適用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及第13條第1項第2款，註銷聲請人之教練證並終身禁止再次申請教練資格檢定，而違反比例原則，更可見聲請人尚無因其傷害行為而禁絕於教育場域以外之必要，本案並無維護重要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情形，應無不得停止執行之情事等語。　
四、本院查：
　㈠本件聲請人收受原處分後，雖於訴願期間內具狀提起訴願同時聲請停止執行（參本院卷第23頁至第43頁），然未待訴願機關就停止執行之聲請作成決定即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此經訴願機關即教育部回復本院查詢說明清楚，有該部114年1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40006203號函，及本院電話紀錄卷內可稽（本院卷第107頁、第117頁）。聲請人既已依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途徑向受理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理應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結果，乃逕向本院再為聲請，復未釋明有何難以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的緊急事由存在，依前揭說明，已難認屬情況緊急而有須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之權利保護必要。
　㈡次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國民體育法第31條定有明文，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依據前開授權，於107年5月28日訂定發布教練資格辦法，其第8條規定「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由特定體育團體發給教練證。」第9條之1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5月30日發布生效前，已依經本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取得特定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或其他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證，於本辦法111年1月10日修正施行後尚在有效期間者，其有效期間均至114年12月31日止。」第13條規定「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二、取得教練證後，有第4條、第4條之1規定情形之一。……。」第4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查聲請人因涉有對其指導之棒球隊員徒手毆打行為，經臺南地院刑事判決有罪確定，有本院依職權查閱之該刑事判決可稽，聲請人有上開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構成要件之該當；又相對人為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其屬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定義之特定體育團體，亦屬明確，是相對人因聲請人涉犯傷害罪章，而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與前揭教練資格辦法規定並無不合。聲請人雖爭執相對人無事務管轄權，然觀諸聲請人現持有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本院卷第49頁），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於104年3月18日發證，日期猶早於教練資格辦法訂定發布之107年5月28日，可知聲請人係依經教育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取得教練證，依據教練資格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其效期雖延長至114年12月31日，然該辦法第13條亦明定教練證之註銷，係由「特定體育團體」為之，則本件聲請人所持有之教練證，其發證機關雖非相對人，仍難因此認為相對人有事務管轄權之欠缺。
　㈢聲請人又主張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惟前述各節已屬實體爭議事項，猶待本案訴願或行政訴訟調查認定，客觀上並非不經實質審理即能判斷，自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即遽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㈣聲請人復主張原處分執行將導致其無法帶隊參加比賽，並因此難以達到成績考核70分要求及薪級無法晉升，亦可能因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等損害等情。查聲請人主張遭註銷教練資格後，不得報名參加比賽，乃提出教育部體育署113年11月29日致○○國中之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30201149號函為佐（本院卷第47頁），應屬有據；而聲請人擔任學校球隊教練，卻無法報名及帶領球隊參賽，將對其作為學校教職員之業務執行績效產生影響，亦屬經驗上可推論理解之事。然聲請人是否必將因此致受年終考核未達70分，乃至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之不利益，似難遽斷；況年終考核應以全年度平時工作表現綜合評量，不問聲請人教練證遭註銷後之年終考核是否未達70分，該考核結果與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確有因果關係，仍待相關事證之調查始能認定，聲請人主張將因原處分之執行而受難以回復之損害，並有急迫情事云云，尚難認已經釋明。　
五、綜上，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陳峰民                                 


相  對  人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代  表  人  辜仲諒              
上列當事人間因註銷各級教練證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之
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第5項分別規定：「於行政訴
    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是行政訴訟起訴前，
    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
    事，當事人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規定聲請裁
    定停止執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規定受處分人得申
    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由上開機
    關獲得救濟，殊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
    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
    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
    ，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
    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
    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最高
    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963號、97年度裁字第1988號裁定意
    旨參照）。其次，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裁定
    停止執行，必須同時具備：1.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2.有急迫情事。3.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
    響等3要件，始得為之，如欠缺其中一個要件，即應駁回其
    停止執行之聲請，而無再審酌其餘要件之必要。是以，行政
    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必其執行在客觀
    的相當因果關係上，可以預期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
    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者，始得
    為之。至於是否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或有無急迫情事，
    固應以處分相對人立場為考量，惟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
    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困難且在社會一般通念上不
    能以金錢估價賠償者而言，若僅係當事人主觀上認有難於回
    復之損害，尚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　　
二、事實概要：
　　原告持有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並擔任臺南市某國中棒球隊教
    練。民國112年間，原告因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即前揭棒球
    隊隊員犯故意傷害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
    ）112年9月26日112年度簡字第3507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
    相對人遂於113年7月22日以中棒協諒字第00000000000號函
    （下稱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
    練資格之檢定。原告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並聲請停止原處
    分之執行，旋未待訴願機關教育部決定是否停止執行，逕向
    本院提起本件停止執行聲請。
三、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為行政處分：
　　⒈查教育部係國民體育法第2條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
      負有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健全國內體育環境、推
      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之權限（國民體育法第1條參
      照）。惟立法者考量體育項目、種類繁多，為慮及教育部
      之行政效能及有效分配國家資源，遂於國民體育法第30條
      第1項第2款明文授予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
      、採證及管理制度之公行政任務執行權限，並另於國民體
      育法第31條授權教育部另以法規命令規定特定體育團體辦
      理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換
      言之，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本屬國民體育法賦予國
      家之權限，而立法者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及明文授權特定
      體育團體行使此等公權力後，再授予教育部指揮、監督權
      限，則特定體育團體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事項所
      採取之措施，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委託
      行使公權力」無疑。
　　⒉相對人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之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
      教練資格檢定，應屬相對人就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之
      事件所為之決定，核為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單方決定，且已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應屬行政處分。
　㈡原處分之適法性顯有疑義：
　　⒈相對人作成原處分存有管轄錯誤：
　　　查聲請人所持有之（104）體教10972號國家級運動教練證
      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發給，則聲請人所持之上
      開運動教練證自應同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予以註
      銷，惟今聲請人之運動教練證之註銷竟係由相對人作成原
      處分，顯違反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
      辦法（下簡稱教練資格辦法）第8條、第13條規定。
　　⒉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⑴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持
        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
        銷其教練證：……」國民體育法第31條、教練資格辦法第
        1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教練因犯罪而遭註銷教練證後，將無法繼續從事教練
        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所規定之工作，且人民於管制期間
        內無法藉由任何方式重新取得教練證，則該註銷行為對
        該原持有教練證之人民無疑是「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
        制」（司法院釋字第749號解釋參照），依司法院釋字
        第443號解釋之意旨，國家應依法律或依法律具體明確
        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得予以註銷。
　　　⑶惟國民體育法第31條僅授權教育部就運動教練之「資格
        檢定」、「授證」、「管理」等事項訂定法規命令，未
        賦予教育部就「廢止」運動教練之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之
        權力，則教育部於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所為「註
        銷」教練證之規定，自屬欠缺母法依據所制定之法規命
        令，而屬違憲；又原處分既係依違憲之法規命令所作成
        ，自亦違法，應予撤銷。
　　⒊相對人依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作
      成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⑴因教練之犯罪紀錄而註銷教練證，將使人民無法從事教
        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之工作，核屬「職業自由之主觀
        條件限制」，本即至少應採中度標準予以審查；又國家
        為發展國民之健全體格、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而應
        強化體育國手退役轉任基層學校教練後之身分保障，自
        可認對於國手退役轉任教練後有加強身分保障之必要，
        應提升審查密度之嚴格標準，始屬妥適。
　　　⑵查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於防免
        教練所指導之學生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
        難以回復之危害範圍內，固可認為具有特別重大公共利
        益之正當目的；惟犯傷害罪章之教練，是否均會導致所
        指導之運動員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
        回復之危害，實有疑義，蓋傷害之行為及所造成之結果
        各異，如教練所涉犯者係對學生為「重傷害」之行為，
        固可能會對運動員造成難以回復之傷害，然倘若教練犯
        罪行為之對象並非運動員，或所造成之結果未達「重傷
        害」程度，即難謂有對運動員之生命、身體、健康造成
        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可能。
　　　⑶再者，縱使教練傷害之對象為運動員，惟其行為實亦為
        體罰或罷凌之一種手段，參酌同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
        條之1第4款，均以教練之體罰或罷凌行為造成運動員「
        身心嚴重侵害」或「身心侵害，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
        定之必要」，始得註銷教練證並議決1至4年或終身不得
        申請教練資格檢定，然於教練犯傷害罪章時，並無區分
        傷害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實亦難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
        第1款與前述立法目的存有直接及絕對必要之關聯。
　　　⑷又上開教練資格辦法之立法意旨無非在保護受運動教練
        指導、培訓運動員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而與教師與學
        生間之關係無異，然查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
        項亦均非單純僅以「犯傷害罪章」作為當然解聘教師之
        事由，毋寧是採取與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
        之1第4款相同之規範旨趣，即應有體罰或罷凌學生而造
        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或「學生身心侵害有解聘必要
        」，始得予以解聘，更可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全
        未區分傷害對象、行為、結果而一律加諸註銷教練證及
        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法律效果，實難認已符合
        貼身剪裁之憲法誡命。
　　⒋原處分如繼續執行恐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
      急迫情事：
　　　聲請人現為臺南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之專任運動
      教練，帶領棒球隊參加比賽所獲得之成績將高度影響成績
      考核，惟聲請人之教練證經相對人註銷後，已無法繼續帶
      隊參加相對人及各級政府所舉辦之比賽，而聲請人倘無法
      繼續帶隊參加比賽，不僅成績考核結果難已達到70分之要
      求，而無法晉本薪獲年功俸，且連續3年未達70分更將遭
      解聘或不續聘，遑論聲請人可能於本學年度即因培訓不力
      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遭決議解聘或不續聘，可認
      執行原處分之後果顯屬服公職權之嚴重干預，且原處分已
      開始執行，顯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更存有急迫情事至
      明。
　　⒌本件無維護重要公益目的所必要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涉傷害學生之案件經○○國中作成教師疑似不當
      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調查報告，並經該校認定涉違法處罰
      （體罰）學生，「情節輕微」，而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
      足認聲請人所服務之學校經多道程序審議後亦認定，並無
      禁絕聲請人於教育場域之必要，足見原處分不加思索地適
      用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及第13條第1項第2款，註銷聲
      請人之教練證並終身禁止再次申請教練資格檢定，而違反
      比例原則，更可見聲請人尚無因其傷害行為而禁絕於教育
      場域以外之必要，本案並無維護重要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情
      形，應無不得停止執行之情事等語。　
四、本院查：
　㈠本件聲請人收受原處分後，雖於訴願期間內具狀提起訴願同
    時聲請停止執行（參本院卷第23頁至第43頁），然未待訴願
    機關就停止執行之聲請作成決定即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此
    經訴願機關即教育部回復本院查詢說明清楚，有該部114年1
    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40006203號函，及本院電話紀錄
    卷內可稽（本院卷第107頁、第117頁）。聲請人既已依訴願
    法第93條第2項規定途徑向受理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理
    應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結果，乃逕向本院再為聲請，復未釋明
    有何難以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的緊急事由存在，依前揭說明，
    已難認屬情況緊急而有須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之權利保護必
    要。
　㈡次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國民體育法第
    31條定有明文，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依據前開授權，
    於107年5月28日訂定發布教練資格辦法，其第8條規定「學
    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由特定體育團體發給教練證
    。」第9條之1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5月30日發布生效
    前，已依經本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
    關規定，取得特定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或其他
    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證，於本辦法111年1月10日修
    正施行後尚在有效期間者，其有效期間均至114年12月31日
    止。」第13條規定「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二、取得教練證後，有第
    4條、第4條之1規定情形之一。……。」第4條規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一、犯傷害罪章
    。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查聲請人因涉有對其指導
    之棒球隊員徒手毆打行為，經臺南地院刑事判決有罪確定，
    有本院依職權查閱之該刑事判決可稽，聲請人有上開教練資
    格辦法第4條第1款構成要件之該當；又相對人為具國際體育
    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其屬國民體育法第3
    條第2款定義之特定體育團體，亦屬明確，是相對人因聲請
    人涉犯傷害罪章，而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
    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與前揭教練資格辦法規定並無不合。
    聲請人雖爭執相對人無事務管轄權，然觀諸聲請人現持有之
    國家級運動教練證（本院卷第49頁），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
    動總會於104年3月18日發證，日期猶早於教練資格辦法訂定
    發布之107年5月28日，可知聲請人係依經教育部備查之全國
    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由中華民國體育運
    動總會取得教練證，依據教練資格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
    其效期雖延長至114年12月31日，然該辦法第13條亦明定教
    練證之註銷，係由「特定體育團體」為之，則本件聲請人所
    持有之教練證，其發證機關雖非相對人，仍難因此認為相對
    人有事務管轄權之欠缺。
　㈢聲請人又主張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違反法律
    保留、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惟前述各節已屬實體爭議
    事項，猶待本案訴願或行政訴訟調查認定，客觀上並非不經
    實質審理即能判斷，自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即遽謂原處分之
    合法性顯有疑義。
　㈣聲請人復主張原處分執行將導致其無法帶隊參加比賽，並因
    此難以達到成績考核70分要求及薪級無法晉升，亦可能因連
    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等損害等情。查聲請人主
    張遭註銷教練資格後，不得報名參加比賽，乃提出教育部體
    育署113年11月29日致○○國中之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302
    01149號函為佐（本院卷第47頁），應屬有據；而聲請人擔
    任學校球隊教練，卻無法報名及帶領球隊參賽，將對其作為
    學校教職員之業務執行績效產生影響，亦屬經驗上可推論理
    解之事。然聲請人是否必將因此致受年終考核未達70分，乃
    至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之不利益，似難遽斷
    ；況年終考核應以全年度平時工作表現綜合評量，不問聲請
    人教練證遭註銷後之年終考核是否未達70分，該考核結果與
    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確有因果關係，仍待相關事證之調查始能
    認定，聲請人主張將因原處分之執行而受難以回復之損害，
    並有急迫情事云云，尚難認已經釋明。　
五、綜上，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
    定之法定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4
    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陳峰民                                 




相  對  人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代  表  人  辜仲諒              
上列當事人間因註銷各級教練證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第5項分別規定：「於行政訴
    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是行政訴訟起訴前，
    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
    事，當事人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規定聲請裁
    定停止執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規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由上開機
    關獲得救濟，殊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
    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
    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
    ，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
    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
    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最高
    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963號、97年度裁字第1988號裁定意旨參照）。其次，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必須同時具備：1.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2.有急迫情事。3.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等3要件，始得為之，如欠缺其中一個要件，即應駁回其停止執行之聲請，而無再審酌其餘要件之必要。是以，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必其執行在客觀的相當因果關係上，可以預期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者，始得為之。至於是否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或有無急迫情事，固應以處分相對人立場為考量，惟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困難且在社會一般通念上不能以金錢估價賠償者而言，若僅係當事人主觀上認有難於回復之損害，尚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　　
二、事實概要：
　　原告持有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並擔任臺南市某國中棒球隊教練。民國112年間，原告因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即前揭棒球隊隊員犯故意傷害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9月26日112年度簡字第3507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相對人遂於113年7月22日以中棒協諒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原告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旋未待訴願機關教育部決定是否停止執行，逕向本院提起本件停止執行聲請。

三、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為行政處分：
　　⒈查教育部係國民體育法第2條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負有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健全國內體育環境、推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之權限（國民體育法第1條參照）。惟立法者考量體育項目、種類繁多，為慮及教育部之行政效能及有效分配國家資源，遂於國民體育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明文授予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採證及管理制度之公行政任務執行權限，並另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授權教育部另以法規命令規定特定體育團體辦理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換言之，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本屬國民體育法賦予國家之權限，而立法者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及明文授權特定體育團體行使此等公權力後，再授予教育部指揮、監督權限，則特定體育團體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事項所採取之措施，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委託行使公權力」無疑。
　　⒉相對人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之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應屬相對人就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之事件所為之決定，核為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決定，且已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應屬行政處分。
　㈡原處分之適法性顯有疑義：
　　⒈相對人作成原處分存有管轄錯誤：
　　　查聲請人所持有之（104）體教10972號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發給，則聲請人所持之上開運動教練證自應同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予以註銷，惟今聲請人之運動教練證之註銷竟係由相對人作成原處分，顯違反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下簡稱教練資格辦法）第8條、第13條規定。
　　⒉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⑴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國民體育法第31條、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教練因犯罪而遭註銷教練證後，將無法繼續從事教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所規定之工作，且人民於管制期間內無法藉由任何方式重新取得教練證，則該註銷行為對該原持有教練證之人民無疑是「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司法院釋字第749號解釋參照），依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之意旨，國家應依法律或依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得予以註銷。
　　　⑶惟國民體育法第31條僅授權教育部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等事項訂定法規命令，未賦予教育部就「廢止」運動教練之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之權力，則教育部於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所為「註銷」教練證之規定，自屬欠缺母法依據所制定之法規命令，而屬違憲；又原處分既係依違憲之法規命令所作成，自亦違法，應予撤銷。
　　⒊相對人依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作成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⑴因教練之犯罪紀錄而註銷教練證，將使人民無法從事教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之工作，核屬「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本即至少應採中度標準予以審查；又國家為發展國民之健全體格、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而應強化體育國手退役轉任基層學校教練後之身分保障，自可認對於國手退役轉任教練後有加強身分保障之必要，應提升審查密度之嚴格標準，始屬妥適。
　　　⑵查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於防免教練所指導之學生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範圍內，固可認為具有特別重大公共利益之正當目的；惟犯傷害罪章之教練，是否均會導致所指導之運動員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實有疑義，蓋傷害之行為及所造成之結果各異，如教練所涉犯者係對學生為「重傷害」之行為，固可能會對運動員造成難以回復之傷害，然倘若教練犯罪行為之對象並非運動員，或所造成之結果未達「重傷害」程度，即難謂有對運動員之生命、身體、健康造成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可能。
　　　⑶再者，縱使教練傷害之對象為運動員，惟其行為實亦為體罰或罷凌之一種手段，參酌同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之1第4款，均以教練之體罰或罷凌行為造成運動員「身心嚴重侵害」或「身心侵害，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要」，始得註銷教練證並議決1至4年或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然於教練犯傷害罪章時，並無區分傷害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實亦難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與前述立法目的存有直接及絕對必要之關聯。
　　　⑷又上開教練資格辦法之立法意旨無非在保護受運動教練指導、培訓運動員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而與教師與學生間之關係無異，然查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亦均非單純僅以「犯傷害罪章」作為當然解聘教師之事由，毋寧是採取與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之1第4款相同之規範旨趣，即應有體罰或罷凌學生而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或「學生身心侵害有解聘必要」，始得予以解聘，更可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全未區分傷害對象、行為、結果而一律加諸註銷教練證及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法律效果，實難認已符合貼身剪裁之憲法誡命。
　　⒋原處分如繼續執行恐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聲請人現為臺南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之專任運動教練，帶領棒球隊參加比賽所獲得之成績將高度影響成績考核，惟聲請人之教練證經相對人註銷後，已無法繼續帶隊參加相對人及各級政府所舉辦之比賽，而聲請人倘無法繼續帶隊參加比賽，不僅成績考核結果難已達到70分之要求，而無法晉本薪獲年功俸，且連續3年未達70分更將遭解聘或不續聘，遑論聲請人可能於本學年度即因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遭決議解聘或不續聘，可認執行原處分之後果顯屬服公職權之嚴重干預，且原處分已開始執行，顯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更存有急迫情事至明。
　　⒌本件無維護重要公益目的所必要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涉傷害學生之案件經○○國中作成教師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調查報告，並經該校認定涉違法處罰（體罰）學生，「情節輕微」，而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足認聲請人所服務之學校經多道程序審議後亦認定，並無禁絕聲請人於教育場域之必要，足見原處分不加思索地適用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及第13條第1項第2款，註銷聲請人之教練證並終身禁止再次申請教練資格檢定，而違反比例原則，更可見聲請人尚無因其傷害行為而禁絕於教育場域以外之必要，本案並無維護重要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情形，應無不得停止執行之情事等語。　
四、本院查：
　㈠本件聲請人收受原處分後，雖於訴願期間內具狀提起訴願同時聲請停止執行（參本院卷第23頁至第43頁），然未待訴願機關就停止執行之聲請作成決定即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此經訴願機關即教育部回復本院查詢說明清楚，有該部114年1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40006203號函，及本院電話紀錄卷內可稽（本院卷第107頁、第117頁）。聲請人既已依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途徑向受理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理應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結果，乃逕向本院再為聲請，復未釋明有何難以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的緊急事由存在，依前揭說明，已難認屬情況緊急而有須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之權利保護必要。
　㈡次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國民體育法第31條定有明文，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依據前開授權，於107年5月28日訂定發布教練資格辦法，其第8條規定「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由特定體育團體發給教練證。」第9條之1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5月30日發布生效前，已依經本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取得特定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或其他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證，於本辦法111年1月10日修正施行後尚在有效期間者，其有效期間均至114年12月31日止。」第13條規定「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二、取得教練證後，有第4條、第4條之1規定情形之一。……。」第4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查聲請人因涉有對其指導之棒球隊員徒手毆打行為，經臺南地院刑事判決有罪確定，有本院依職權查閱之該刑事判決可稽，聲請人有上開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構成要件之該當；又相對人為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其屬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定義之特定體育團體，亦屬明確，是相對人因聲請人涉犯傷害罪章，而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與前揭教練資格辦法規定並無不合。聲請人雖爭執相對人無事務管轄權，然觀諸聲請人現持有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本院卷第49頁），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於104年3月18日發證，日期猶早於教練資格辦法訂定發布之107年5月28日，可知聲請人係依經教育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取得教練證，依據教練資格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其效期雖延長至114年12月31日，然該辦法第13條亦明定教練證之註銷，係由「特定體育團體」為之，則本件聲請人所持有之教練證，其發證機關雖非相對人，仍難因此認為相對人有事務管轄權之欠缺。
　㈢聲請人又主張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惟前述各節已屬實體爭議事項，猶待本案訴願或行政訴訟調查認定，客觀上並非不經實質審理即能判斷，自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即遽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㈣聲請人復主張原處分執行將導致其無法帶隊參加比賽，並因此難以達到成績考核70分要求及薪級無法晉升，亦可能因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等損害等情。查聲請人主張遭註銷教練資格後，不得報名參加比賽，乃提出教育部體育署113年11月29日致○○國中之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30201149號函為佐（本院卷第47頁），應屬有據；而聲請人擔任學校球隊教練，卻無法報名及帶領球隊參賽，將對其作為學校教職員之業務執行績效產生影響，亦屬經驗上可推論理解之事。然聲請人是否必將因此致受年終考核未達70分，乃至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之不利益，似難遽斷；況年終考核應以全年度平時工作表現綜合評量，不問聲請人教練證遭註銷後之年終考核是否未達70分，該考核結果與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確有因果關係，仍待相關事證之調查始能認定，聲請人主張將因原處分之執行而受難以回復之損害，並有急迫情事云云，尚難認已經釋明。　
五、綜上，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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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停字第101號
聲  請  人  陳峰民                                 


相  對  人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代  表  人  辜仲諒              
上列當事人間因註銷各級教練證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第5項分別規定：「於行政訴
    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停止執行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或程序之續行之全部或部分。」是行政訴訟起訴前，
    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
    事，當事人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規定聲請裁
    定停止執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規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由上開機
    關獲得救濟，殊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
    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
    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
    ，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
    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
    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最高
    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963號、97年度裁字第1988號裁定意旨參照）。其次，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必須同時具備：1.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2.有急迫情事。3.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等3要件，始得為之，如欠缺其中一個要件，即應駁回其停止執行之聲請，而無再審酌其餘要件之必要。是以，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必其執行在客觀的相當因果關係上，可以預期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者，始得為之。至於是否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或有無急迫情事，固應以處分相對人立場為考量，惟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困難且在社會一般通念上不能以金錢估價賠償者而言，若僅係當事人主觀上認有難於回復之損害，尚不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　　
二、事實概要：
　　原告持有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並擔任臺南市某國中棒球隊教練。民國112年間，原告因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即前揭棒球隊隊員犯故意傷害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112年9月26日112年度簡字第3507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相對人遂於113年7月22日以中棒協諒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原告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旋未待訴願機關教育部決定是否停止執行，逕向本院提起本件停止執行聲請。
三、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為行政處分：
　　⒈查教育部係國民體育法第2條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負有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健全國內體育環境、推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之權限（國民體育法第1條參照）。惟立法者考量體育項目、種類繁多，為慮及教育部之行政效能及有效分配國家資源，遂於國民體育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明文授予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採證及管理制度之公行政任務執行權限，並另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授權教育部另以法規命令規定特定體育團體辦理運動教練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換言之，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本屬國民體育法賦予國家之權限，而立法者於國民體育法第31條及明文授權特定體育團體行使此等公權力後，再授予教育部指揮、監督權限，則特定體育團體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及管理事項所採取之措施，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委託行使公權力」無疑。
　　⒉相對人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之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應屬相對人就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之事件所為之決定，核為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決定，且已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應屬行政處分。
　㈡原處分之適法性顯有疑義：
　　⒈相對人作成原處分存有管轄錯誤：
　　　查聲請人所持有之（104）體教10972號國家級運動教練證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發給，則聲請人所持之上開運動教練證自應同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予以註銷，惟今聲請人之運動教練證之註銷竟係由相對人作成原處分，顯違反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下簡稱教練資格辦法）第8條、第13條規定。
　　⒉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⑴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國民體育法第31條、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查教練因犯罪而遭註銷教練證後，將無法繼續從事教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所規定之工作，且人民於管制期間內無法藉由任何方式重新取得教練證，則該註銷行為對該原持有教練證之人民無疑是「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司法院釋字第749號解釋參照），依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之意旨，國家應依法律或依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得予以註銷。
　　　⑶惟國民體育法第31條僅授權教育部就運動教練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等事項訂定法規命令，未賦予教育部就「廢止」運動教練之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之權力，則教育部於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所為「註銷」教練證之規定，自屬欠缺母法依據所制定之法規命令，而屬違憲；又原處分既係依違憲之法規命令所作成，自亦違法，應予撤銷。
　　⒊相對人依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作成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⑴因教練之犯罪紀錄而註銷教練證，將使人民無法從事教練資格辦法第2條各款之工作，核屬「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限制」，本即至少應採中度標準予以審查；又國家為發展國民之健全體格、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而應強化體育國手退役轉任基層學校教練後之身分保障，自可認對於國手退役轉任教練後有加強身分保障之必要，應提升審查密度之嚴格標準，始屬妥適。
　　　⑵查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第13條第1項第2款於防免教練所指導之學生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範圍內，固可認為具有特別重大公共利益之正當目的；惟犯傷害罪章之教練，是否均會導致所指導之運動員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之危害，實有疑義，蓋傷害之行為及所造成之結果各異，如教練所涉犯者係對學生為「重傷害」之行為，固可能會對運動員造成難以回復之傷害，然倘若教練犯罪行為之對象並非運動員，或所造成之結果未達「重傷害」程度，即難謂有對運動員之生命、身體、健康造成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之可能。
　　　⑶再者，縱使教練傷害之對象為運動員，惟其行為實亦為體罰或罷凌之一種手段，參酌同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之1第4款，均以教練之體罰或罷凌行為造成運動員「身心嚴重侵害」或「身心侵害，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要」，始得註銷教練證並議決1至4年或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然於教練犯傷害罪章時，並無區分傷害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實亦難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與前述立法目的存有直接及絕對必要之關聯。
　　　⑷又上開教練資格辦法之立法意旨無非在保護受運動教練指導、培訓運動員之生命、身體或健康，而與教師與學生間之關係無異，然查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亦均非單純僅以「犯傷害罪章」作為當然解聘教師之事由，毋寧是採取與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0款、第4條之1第4款相同之規範旨趣，即應有體罰或罷凌學生而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或「學生身心侵害有解聘必要」，始得予以解聘，更可認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全未區分傷害對象、行為、結果而一律加諸註銷教練證及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法律效果，實難認已符合貼身剪裁之憲法誡命。
　　⒋原處分如繼續執行恐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聲請人現為臺南市○○國民中學（下稱○○國中）之專任運動教練，帶領棒球隊參加比賽所獲得之成績將高度影響成績考核，惟聲請人之教練證經相對人註銷後，已無法繼續帶隊參加相對人及各級政府所舉辦之比賽，而聲請人倘無法繼續帶隊參加比賽，不僅成績考核結果難已達到70分之要求，而無法晉本薪獲年功俸，且連續3年未達70分更將遭解聘或不續聘，遑論聲請人可能於本學年度即因培訓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遭決議解聘或不續聘，可認執行原處分之後果顯屬服公職權之嚴重干預，且原處分已開始執行，顯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更存有急迫情事至明。
　　⒌本件無維護重要公益目的所必要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涉傷害學生之案件經○○國中作成教師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調查報告，並經該校認定涉違法處罰（體罰）學生，「情節輕微」，而核予申誡2次之懲處，足認聲請人所服務之學校經多道程序審議後亦認定，並無禁絕聲請人於教育場域之必要，足見原處分不加思索地適用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及第13條第1項第2款，註銷聲請人之教練證並終身禁止再次申請教練資格檢定，而違反比例原則，更可見聲請人尚無因其傷害行為而禁絕於教育場域以外之必要，本案並無維護重要公共利益所必要之情形，應無不得停止執行之情事等語。　
四、本院查：
　㈠本件聲請人收受原處分後，雖於訴願期間內具狀提起訴願同時聲請停止執行（參本院卷第23頁至第43頁），然未待訴願機關就停止執行之聲請作成決定即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此經訴願機關即教育部回復本院查詢說明清楚，有該部114年1月22日臺教法（三）字第1140006203號函，及本院電話紀錄卷內可稽（本院卷第107頁、第117頁）。聲請人既已依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途徑向受理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理應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結果，乃逕向本院再為聲請，復未釋明有何難以等待訴願機關決定的緊急事由存在，依前揭說明，已難認屬情況緊急而有須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之權利保護必要。
　㈡次按「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國民體育法第31條定有明文，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依據前開授權，於107年5月28日訂定發布教練資格辦法，其第8條規定「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由特定體育團體發給教練證。」第9條之1規定「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5月30日發布生效前，已依經本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取得特定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或其他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證，於本辦法111年1月10日修正施行後尚在有效期間者，其有效期間均至114年12月31日止。」第13條規定「持有教練證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教練證：……二、取得教練證後，有第4條、第4條之1規定情形之一。……。」第4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查聲請人因涉有對其指導之棒球隊員徒手毆打行為，經臺南地院刑事判決有罪確定，有本院依職權查閱之該刑事判決可稽，聲請人有上開教練資格辦法第4條第1款構成要件之該當；又相對人為具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其屬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定義之特定體育團體，亦屬明確，是相對人因聲請人涉犯傷害罪章，而以原處分註銷聲請人各級教練證，並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與前揭教練資格辦法規定並無不合。聲請人雖爭執相對人無事務管轄權，然觀諸聲請人現持有之國家級運動教練證（本院卷第49頁），係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於104年3月18日發證，日期猶早於教練資格辦法訂定發布之107年5月28日，可知聲請人係依經教育部備查之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練制度實施相關規定，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取得教練證，依據教練資格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其效期雖延長至114年12月31日，然該辦法第13條亦明定教練證之註銷，係由「特定體育團體」為之，則本件聲請人所持有之教練證，其發證機關雖非相對人，仍難因此認為相對人有事務管轄權之欠缺。
　㈢聲請人又主張教練資格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等情，惟前述各節已屬實體爭議事項，猶待本案訴願或行政訴訟調查認定，客觀上並非不經實質審理即能判斷，自無從僅憑聲請人所述即遽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㈣聲請人復主張原處分執行將導致其無法帶隊參加比賽，並因此難以達到成績考核70分要求及薪級無法晉升，亦可能因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等損害等情。查聲請人主張遭註銷教練資格後，不得報名參加比賽，乃提出教育部體育署113年11月29日致○○國中之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130201149號函為佐（本院卷第47頁），應屬有據；而聲請人擔任學校球隊教練，卻無法報名及帶領球隊參賽，將對其作為學校教職員之業務執行績效產生影響，亦屬經驗上可推論理解之事。然聲請人是否必將因此致受年終考核未達70分，乃至連續3年未達70分而遭解聘或不續聘之不利益，似難遽斷；況年終考核應以全年度平時工作表現綜合評量，不問聲請人教練證遭註銷後之年終考核是否未達70分，該考核結果與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確有因果關係，仍待相關事證之調查始能認定，聲請人主張將因原處分之執行而受難以回復之損害，並有急迫情事云云，尚難認已經釋明。　
五、綜上，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之法定要件尚有未合，應予駁回。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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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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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何閣梅



